
地理与资源学院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

转专业实施方案 

 

为确保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顺利进

行,根据教育部为确保我校 202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转

专业工作的顺利进行,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和《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

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贵师院发〔2022〕41 号）的文

件精神和相关规定、《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

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和相关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的转专业工作。 

组  长：吴亚平 罗绪强 

副组长：王万强 罗光杰 邓家彬 

成  员：王朋辉 龙拥军 周光红 白易 刘蕊 舒官婵  

刘丹丹 况 江  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况江同志兼任，具

体负责本次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、申请材料汇总等相关工作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 

1.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转入学生必须经

面试和专业特长展示合格。在坚持公平公正前提下，普通高



等教育转专业应以突出以学生为本，尊重学生意愿、注重个

性发展、培养应用型人才原则下进行。 

2.选拔类转专业的申请时间为一年级下学期，申请选拔

类转专业学生大一学年（预科转入本科学生含预科阶段）所

有课程成绩全部合格。 

3.原则上人文社科类专业与理工类专业不能互转，体育、

艺术类专业与非体育、艺术类专业不能互转；不同录取批次

的专业，不能互转。转专业分为选拔类、特殊类和休学创业

类转专业。 

注：其他未尽事宜，以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和《贵州师范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

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、《关于做好 2022

年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为准。 

三、人数计划 

地理与资源学院 2022 年转专业控制人数如下表： 

专业 年级人数 
转专业控制数（≦） 

转入 转出 

地理科学大类 174 17 9 

农业资源与环境 52 5 3 

注：转入、转出人数严格按照保留小数点后 2位后四舍五入进行核算 

四、工作程序及时间要求 

（一）转出：2022 年 5 月 26 日--5 月 27 日，由 2021

级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《贵州师范学院



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与进入我校以来的各门课

程考核成绩，提交到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5 月 28 日--5 月 29 日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审核，并在

申请转专业学生中，根据进入我校学习以来各门课程成绩总

分（其中考查课程“优秀”等级按 90 分、“良好”等级按

75 分、“合格”等级按 60 分、“不合格”等级 0分的标准

计分）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及再次审核，5 月 30 日在专业转出

控制数范围内由高到低依次确定拟转出名单。 

5 月 31 日—6月 2日在院内公示拟转出学生名单并将拟

同意转出的学生名单及党政联席会议纪要交学生申请转入

学院。 

（二）转入：6月 6 日—6 月 7日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

生（指已通过原专业所在学院同意转出的学生）提交的材料

（含《贵州师范学院普通高等教育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及相

关证明材料）进行审核。 

6 月 8 日—6 月 9日并按照工作方案，确定组织考核拟

转专业的学生名单并通知本人进行面试和专业特长展示，面

试和专业特长展示同时进行。文化基础知识考核暂定为 6 月

10 日，考核科目：地理科学大类为《自然地理学》，农业资

源与环境专业考试科目：《农业资源与环境导论》，统一闭

卷考试。具体考核时间由教务处统一通知。 



6 月 14 日—6 月 16 日，考核结果按照考试成绩、面试

和专业特长展示综合成绩排名由高到低依次确定拟同意转

入名单并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将同意接收转专业学生

的相关党政联席会决议及证明材料报送教务处。 

五、面试和专业特长展示 

面试和专业特长展示同时进行，专业特长展示分为自我

介绍、专业特长展示两个环节，面试以回答问题形式进行；

专业特长展示内容无固定形式，学院不提供任何辅助材料与

展示器具。 

六、其他 

转专业过程中，凡填报有关材料、面试、专业特长展示

等各环节弄虚作假的，一律取消转专业资格。 

 

地理与资源学院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20 日 


